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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规范财务管理
的若干要求

校内各单位：

按照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、十四届省纪委三次全会部署

要求，根据省纪委监委《2024 年深入开展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

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《全省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

题集中整治实施方案》、省教育厅等六部门《2024 年深入开展

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实施方案》以及

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开展违规发放津贴补贴专项治理工作的通

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中央部门和地方财政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

紧日子要求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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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

1.学校各类收入要及时足额上缴学校，不得隐瞒、截留、挪

用、坐支。

2.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立“小金库”。

二、严格预算约束管理

3.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工作，形成本单位预算执行具体方案，

除科研经费等有特别规定的项目外，严禁“打包”使用项目经费。

4.学生培养费以及学科、专业、课程建设经费不得用于购置

办公桌椅、办公电脑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空调等办公家具设备支

出，不得用于公务接待支出。

三、严格日常公用支出

5.办公家具设备费、印刷费、卫生费、绿化费、安保费、交

通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公车运行维护费用，会议费、培

训费等一般性支出总体上只减不增。

6.不得报销因私用车费用，公务活动社会化用车费用应尽量

使用经济型车辆，不得乘坐豪华型专车，并注明租车用途、出发

地点和到达地点。

7.树立勤俭节约意识，推进无纸化办公，采取有效措施节约

水电。

四、严格会议费支出

8.举办学术会议，严格履行申请、审批程序。

9.召开工作会议，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，简化办会形式，

节约会议开支，各类会议资料一般应使用电子文档，确需印刷的

文件和资料，应采用双面印刷，原则上不得使用彩印、铜版纸印

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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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严禁借会议名义组织安排会餐或宴请，不得使用会议费

购置电脑等固定资产，不得在会议费中列支工作人员加班费、补

助费、劳务费等，不得在会议费中列支与会议无关的其他费用。

五、严格公务出差管理

11.严格执行公务出差审批流程（见附件 1）。严格控制出

差人数和天数，严禁无实质内容、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，

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，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

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。

12.严禁用公款支付到国家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参加会

议、培训、学习、考察等公务活动的费用，严禁用公款支付旅游

景点门票费、导游费、景区内设施使用费、往返景区交通费。

13.未经审批出差以及超范围、超标准开支的费用不予报销。

六、严格公务接待支出

14.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审批制度，对无公函的来访活动不予

接待。

15.公务接待活动严格控制活动时间、内容、路线、人员数

量，接待对象住宿费执行财政部统一发布的来陕出差住宿费标

准。

16.不得超标准、超范围、超陪餐人数安排公款接待用餐，

严禁在私人会所和高档餐饮场所接待宴请。

17.不得在接待费中列支应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、会议、

培训等费用。不得以举办会议、培训等名义列支、转移接待费开

支。

18.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参观，不得以任何名

义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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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严格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

19.严格执行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，按照务实、高效、

精简、节约的原则，控制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的数量、人数、国

家数和在外停留天数。

20.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和个人，必须通过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

审批渠道办理手续，不得持普通因私护照出国（境）执行公务，

行政人员因公出国需使用“三公经费”。

21.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必须持前往国家或地区的正式邀请

函，坚持因事定人的原则，不得因人找事，不得安排照顾性和无

实质内容的一般性出访及考察性出访。

八、严格津补贴发放

22.严禁违反规定自行新设项目或者继续发放已经明令取消

的津贴补贴。

23.严禁超过规定标准、范围发放津贴补贴。校内各单位不

得出台超出当前财力承受能力的支出政策。

24.严禁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奖

励的规定，以各种名义向职工普遍发放各类奖金。

25.严禁违反规定发放加班费、值班费和未休假补贴。

九、严格劳务报酬发放

26.逐步压减编外聘用人员经费支出，各类专项业务费不得

列支聘用人员工资福利支出。

27.发放讲课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等劳务报酬，必须坚

持节约高效、项目规范、标准合规、审批从严的原则和要求，严

禁违规自行新设项目、超标准、超范围发放劳务报酬。



- 5 -

28.支付劳务报酬必须使用相关项目经费，不得使用与工作

内容和成果无关的经费，不得使用不允许列支劳务报酬的经费。

29.支付劳务报酬必须采取“实名制”，并以银行卡的形式

发放，原则上不得发放现金。

十、严肃追责问责

30.各单位要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，加强财务管理，牢固树

立过“紧日子”相关要求，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，主动担当

作为，对各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
西 北 大 学

2024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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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4日印发


